
关于申报 2018 年度西安工程大学研究生

创新基金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、导师、2016 级全日制研究生:

为了加强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，鼓励具有前沿性和开拓意义的

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，支持创新学术思想，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《西

安工程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现决定进行 2018 年度研究生创

新基金申报评选工作，相关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1. 我校在册的 2016 级硕士研究生，已经完成全部学位课程的学习且成绩优

秀；学费全部交清。

2. 已经进行并通过了硕士学位论文的开题环节，学位论文的选题具有一定

的前沿性和开拓意义。

3. 具有一定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。

4. 研究生的导师指导的创新基金，凡有结题不合格者不能申报。

二、申报原则

1. 研究生创新基金是针对硕士论文研究配套设立的项目，申报题目应与硕

士论文开题题目一致。

2. 学院初审名额按照每学科 3项推荐，研究生人数不足 10 人的学科推荐 1

项。

3. 学院推荐应严格遵循一个导师只能一名研究生申报的原则（按照主导师

界定）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1. 研究生个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西安工程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申请书》、

指导教师签署推荐意见，报送所在学院。

2. 学院组织专家审核评选、按照名额要求，确定推荐名单并报送研究生院。

3. 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评审，公示。确定 2018 年度西安工程大学研究生创新

基金最终资助名单并下发文件。

四、资助额度及期限



1. 西安工程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是否资助是根据水平而定，坚持宁缺

毋滥的原则。

2. 资助额度：5000—8000 元/项。

3. 研究期限：2018 年 4 月—2019 年 5 月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1. 2017 年 12 月 25 日—12 月 30 日，申报阶段。研究生根据个人情况，自

愿申请并填写《西安工程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申请书》。

2. 2018 年 1 月 5 日之前，学院组织评选，确定推荐名单，报送申报材料。

（1）《西安工程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申请书》（附件 1）（一式两份）、

《西安工程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专家评审表(匿名)》（附件 2）（一式三份）。

（2）2018 年度西安工程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申报汇总表（附件 3：纸质版

和电子版同时提交）。

3. 2018 年 1 月 8 日研究生院组织校内专家进行初审，根据初审情况决定外

送评审名单。

4. 2018 年 4 月之前完成外送评审并公示资助项目。

六、评审工作要求

学院评审推荐工作必须坚持原则，坚持评审标准，保证评审质量。严格按照

时间安排进行，未按时报送材料的学院视为自动放弃申报。

附件 1：西安工程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申请书

附件 2：西安工程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专家评审表(匿名)

附件 3：2018 年度西安工程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申报汇总表

研究生院

2017 年 1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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